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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28 号凯晨世贸中心中座 F3 层 

    法定代表人：杨林 

    注册资本：30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

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

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

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

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经批准发

行财务公司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成员单位产品的买方

信贷。 

    主要财务状况：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中化财务公司单体财务报表列报

的资产总额为 407.71 亿元，净资产为 110.40 亿元。2021 年度实现利息收入

93,714.56 万元，手续费收入 1,899.11 万元，净利润 108,217.1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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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中化关于资金集中的要求，公司将在不超过《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规定的存款上限范围内将资金存入财务公司账户。 

 

    四、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本公司于 2021 年与财务公司续签了《金融服务框架协议》，该协议经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协议有效期三年。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提供金融服务的主要内容 

    根据《金融服务框架协议》，财务公司在经营范围内将会根据本公司及成员

单位的要求为其提供存款服务、贷款服务、委托贷款服务、结算服务、商业汇票

服务、买方信贷服务、担保服务、结售汇服务、资产管理服务、网上银行服务及

财务公司提供的经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金融服务。 

商业



4 

 

银行收取或中国人民银行指定(如适用)的服务费用。  

    （三）上限金额 

    1、扬农化工及成员单位于任一时点在财务公司存款余额与资产管理余额合

计数的上限不超过 10 亿元； 

    2、扬农化工及成员单位在财务公司贷款所涉及利息的年度总额上限为

10,000 万元； 

    3、扬农化工及成员单位向财务公司支付的其他金融服务费用的年度总额上

限为 1,000 万元。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在财务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是为了充分利用财务公司的金融业务平

台，使公司获得更多的金融服务选择和支持，有利于降低融资成本，获得便利、

优质的服务。 

 

    六、审议程序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声明 

    公司独立董事李钟华、任永平和邵吕威于会前对该议案进行了审查，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事前认可声明如下：公司向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申请综合授信，可以充分利用中化财务公司的金融业务平台，获得更多的

金融服务选择和支持，《金融服务框架协议》中规定的金融服务定价公允，没有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审计委员会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5 日召开审计委员会 2022 年第一次会议，以全票赞成

审议通过《关于与中化财务公司的关联交易议案》。 

    3、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7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4 票回避，审议通过《关于与中化财务公司的关联交易议案》，

关联董事覃衡德、吴孝举、周颖华、吴建民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均投赞成票。 



5 

 

    4、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李钟华、任永平和邵吕威对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 10 亿元综合授信，

在不超过《金融服务框架协议》规定的存款上限范围内将资金存入财务公司账户。 

    我们审阅了公司与关联方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金融服务框架

协议》，对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进行了审核。 

    我们认为：公司向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综合授信，可以充分利用

财务公司的金融业务平台，使公司获得更多的金融服务选择和支持，《金融服务

框架协议》中规定的金融服务定价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

同意该议案。该议案在公司董事会表决时，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 

    5、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

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七、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2021 年度，本公司与财务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52.95 亿元，其中

存入款项发生额 25.40 亿元，取出款项发生额 27.54 亿元，收取结算费用 7.66

万元，收取资金池管理费 48 万元。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声明和独立意见。 

    3、审计委员会 2022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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